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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道靜脈瘤結紮術檢查後注意事項 

1.治療後您須禁食 12～24小時，之後三天內先採冰涼的流質飲食，避免過熱飲食，

再依耐受性採漸進恢復正常飲食。 

2.治療後三天內禁止插放鼻胃管，以避免靜脈瘤結紮處再出血。 

3.治療後可能會有吞嚥會痛、吞嚥困難，故依適應症狀一週內會給予您口服藥磨粉

使用。 

4.治療後可能併發症：靜脈瘤再出血，結紮處潰瘍，食道局部狹窄，暫時性吞嚥，

吞嚥困難，吸入性肺炎，食道或胃穿孔，其他靜脈瘤出血、菌血症、縱膈腔發

炎、肋膜積水等產生。 

5.若有服用阿斯匹靈（抗凝血劑）類藥物，請依照醫師指示先停用。 

6.若有胸痛、腹痛、吞嚥困難、發燒、嘔吐、解黑便、血便等症狀，請立刻就醫，

或與本院： 

(1)內視鏡室聯絡電話：（07）351-7166轉 1228 

(2)急 診 室聯絡電話：（07）351-7116轉 1118、1119 

健仁醫院 關心您的健康 


